
第四节 行政诉讼参加人 

（二）经复议案件被告资格的确定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

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维持共同告，复议改变告复议） 

【注意 1】“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是指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确认原行政行为无效以

及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 

【注意 2】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改变原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范依据，但未改

变原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的，视为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原行政行为而当事人不服提起

行政诉讼的案件，确定被告的规则是（  ）。 

A.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复议机关作为第三人 

B.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C.由当事人选择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二者之一作为被告 

D.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答案：B  

解析：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及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法院确定诉讼被告的规则是（  ）。 

A.复议机关为被告 

B.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C.由原告在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与作出维持决定的复议机关二者中任选一个为被告 

D.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答案：D  

解析：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

的，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2.行政机关的同一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3.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但行政复议机关作共

同被告的除外。  

4.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之日

起 6个月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例题-单选题】 某区房产管理局向郭某发放了一份房屋产权证书，郭某系房屋产权人。李某知道此事后非

常气愤，声称自己几年前就从该区房产管理局领到了所涉房产的产权证书。因交涉没有结果，李某遂以房屋

产权人的名义向区政府申请复议，请求撤销区房产管理局向郭某发放的房屋产权证书。经复议审理，区政府

决定撤销向郭某发放的房屋产权证书。郭某接到决定书后没几天即遇交通事故死亡。郭某的妻子对该决定不

服，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关于本案当事人

起诉的效力以 及法院处理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A.本案起诉不成立，理由是本案不属于法定受案范围 

B.本案起诉不成立，理由是原告没有先申请复议处理 



C.本案起诉不成立，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郭某的妻子没有原告资格，应以郭某代理人身份起诉 

D.本案起诉成立，法院应当通知李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答案：D  

解析：（1）选项 A ：撤销房产证的复议决定对郭某或其妻子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2）选项 B ：对房屋产权登记行为不服，法律并未要求复议前置。 

（3）选项 C ：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在本题中，郭某的房屋产权证 被撤

销，郭某本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郭某死亡，其妻作为近亲属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4）选项 D ：本题是一个房屋有两本房产证、分属两个不同的人，两个持证人属于有利害关系的 人，其

中一人起诉的，法院应当通知另一人（李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五、行政诉讼代表人和代理人（★★★） 

（一）行政诉讼代表人 

1.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一般指 10人以上）的共同诉讼的诉讼代表人，这类案件必须适用代表人诉讼，因

此，在指定期限内诉讼代表人未选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指定。代表人为 2-5人。代表人可以委托 1-2

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注意 1】诉讼代表人是由法律规定或当事人推选或法院指定产生的，如果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须经过被

代表的其他当事人的同意。 

【注意 2】诉讼代表人是本案的当事人，与本案的诉讼标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参加诉讼的目的是保护

自己和全体当事人的权益，并且要受人民法院判决的约束。 

【注意 3】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 5 人（＞ 5 人）的，推选 1-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2.不具备法人资格组织的诉讼代表人 

（1）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诉讼代表人是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

人。 

（2）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起诉时，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是诉讼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的，由推选

的负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 

（二）行政诉讼代理人 

1.法定诉讼代理人（基于法律规定） 

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或限制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 

【注意】法人、组织、行政机关不适用于法定诉讼代理人制度。 

2.指定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指定） 

（1）法定代理人互相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 1人代为诉讼。 

（2）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事先未确定监护人而现实又需要法定诉讼代理人的，当有监护资格的人无法确定

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其中一人为诉讼代理人。 

3.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授权） 

（1）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 1-2 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2）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①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②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③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3）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

委托事项和具体权限。 

公民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也可以由他人代书，并由自己捺印等方式确认，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并记

录在卷；被诉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义务协助的机关拒绝人民法院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核实的，视为委托

成立。 

当事人解除或者变更委托的，应当书面报告人民法院。 

（4）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另行委托 1-2 名诉讼代理人。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

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不得仅委托律师出庭。 

（5）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情况说明，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

机关主要负责人签字认可。 

行政机关拒绝说明理由的，不发生阻止案件审理的效果，人民法院可以向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

法建议。 

 

【例题-单选题】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由推选产生的 2~5名当事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参加诉

讼的适用情形是（  ）。 

A.同案原告至少 10人以上  

B.同案原告至少 15人以上  

C.同案原告至少 30人以上  

D.同案原告至少 5人以上  

答案：A  

解析：当事人 10人以上的，由推选产生的当事人作为代表人。 


